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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的目 的目 的目 的

當 局 承 諾 撥 款 興 建 上 述 工 程 項 目 ， 以 便 將 其 直 接 納 入 工 務 計 劃 的 甲

級 工 程 。 本 文 件 旨 在 匯 報 上 述 工 程 項 目 的 最 新 情 況 。

最 新 進 展最 新 進 展最 新 進 展最 新 進 展

3 6 8RO———— 九 龍 灣 康 樂 場 地九 龍 灣 康 樂 場 地九 龍 灣 康 樂 場 地九 龍 灣 康 樂 場 地

2 . 這 項 計 劃 原 擬 永 久 封 閉 屬 於 地 盤 範 圍 的 一 段 啟 禮 道 。 我 們 於 二 零 零

零 年 三 月 就 此 事 徵 詢 觀 塘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 委 員 當 時 支

持 封 路 建 議 。 然 而 ， 當 運 輸 局 局 長 於 二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就 此 項 建 議 刊 登 公

告 後 ， 當 局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 中 旬 諮 詢 期 完 結 前 共 收 到 2 8 份 反 對 意

見 。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二 月 初 獲 悉 這 些 意 見 。

3 . 我 們 其 後 會 見 提 出 反 對 的 人 士 。 他 們 擔 心 一 旦 封 閉 有 關 路 段 ， 會 導

致 交 通 擠 塞 和 對 附 近 居 民 造 成 騷 擾 。 另 外 ， 由 於 附 近 有 三 所 學 校 正 在 籌

劃 中 ， 他 們 尤 其 關 注 日 後 學 生 在 繁 忙 時 段 的 安 全 。 況 且 ， 當 這 些 學 校 落

成 啟 用 後 ， 該 處 的 交 通 阻 塞 問 題 將 更 趨 惡 化 。

4 . 我 們 分 別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一 月 的 觀 塘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會 議

和 二 月 的 區 議 會 大 會 會 議 上 反 映 上 述 意 見 ， 並 建 議 修 改 工 程 設 計 ， 避 免

封 閉 道 路 。 有 關 建 議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二 月 十 九 日 的 區 議 會 大 會 上 獲 得 通

過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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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我 們 現 正 與 建 築 署 進 一 步 跟 進 修 訂 設 計 ， 並 計 劃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年 底

前 把 這 項 工 程 提 升 為 工 務 計 劃 甲 級 工 程 。

3 7 0RO———— 斧 山 道 地 區 公 園斧 山 道 地 區 公 園斧 山 道 地 區 公 園斧 山 道 地 區 公 園

6 .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的 會 議 上 告 知 委 員 ： 由 於 政 府 建 議 與

志 蓮 淨 苑 訂 定 這 項 工 程 計 劃 的 發 展 安 排 ， 志 蓮 淨 苑 已 自 費 為 工 程 進 行 初

步 可 行 性 研 究 。

7 . 志 蓮 淨 苑 已 完 成 可 行 性 研 究 ， 並 於 二 零 零 一 年 二 月 九 日 把 報 告 交 給

我 們 。 我 們 現 正 與 建 築 署 一 同 研 究 有 關 報 告 ， 同 時 也 和 志 蓮 淨 苑 展 開 磋

商 。 我 們 會 在 日 後 的 會 議 上 向 委 員 匯 報 進 展 情 況 。

1 2NM———— 赤 柱 市 政 大 廈赤 柱 市 政 大 廈赤 柱 市 政 大 廈赤 柱 市 政 大 廈

8 . 我 們 在 二 零 零 零 年 十 一 月 十 日 的 會 議 上 告 知 委 員 ： 當 局 不 擬 在 赤 柱

市 政 大 廈 提 供 街 市 設 施 。 為 了 充 分 利 用 地 盤 ， 我 們 其 後 檢 討 擬 建 的 康

樂 、 文 化 及 社 區 設 施 範 圍 ， 並 建 議 提 供 下 列 設 施 。 有 關 建 議 如 下 ：

( a ) 康 體 設 施

• 一 間 內 設 主 場 和 副 場 的 體 育 館，可 供 舉 行 體 育 和 社 區 活 動

(詳 情 見 下 文 ( c )段 )；

• 一 間 乒 乓 球 室 、 一 間 兒 童 遊 樂 室 和 一 間 舞 蹈 室 ；

( b ) 文 化 設 施

• 一 個 公 共 圖 書 館 ， 內 設 成 人 圖 書 館 、 兒 童 圖 書 館 、 報 刊 閱

覽 室 、 推 廣 活 動 室 及 個 人 電 腦 ；

( c ) 供 社 區 活 動 用 途 的 設 施

• 體 育 館 內 的 主 場 和 副 場。我 們 會 考 慮 設 置 流 動 舞 台 及 活 動

間 隔 ， 以 便 於 必 要 時 可 隨 時 改 變 場 地 用 途 ， 供 進 行 社 區 活

動 。

• 一 個 會 議 室 ； 以 及

( d ) 直 接 通 往 街 道 的 公 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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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由 於 地 盤 面 積 細 小 ， 加 上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所 訂 的 高 度 限 制 非 常 嚴 格

( 1 7— 2 2 米 )， 建 築 署 現 正 研 究 地 盤 能 否 全 數 收 納 所 有 設 施 。

1 0 . 待 我 們 解 決 了 有 關 技 術 問 題 和 確 定 設 計 方 案 後 ， 即 會 諮 詢 南 區 區 議

會 的 意 見 。

民 政 事 務 局

二 零 零 一 年 二 月


